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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

丽中国”，财政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保障，2017年中

央财政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项支出超过 3000亿元。

一、加大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构
筑安全生态格局

生态功能区一般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

为支持提升生态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中央财政实施

了一系列均衡性转移支付，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均衡性

转移支付按照各地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差额进行分配。

2017年，中央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达 1.25万亿，比
2013年增加 5000亿元，增长 67%，有效加大了对生态地区
的支持力度。 
均衡性转移支付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专

门对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的财力补助，以增强其基本公共服

务财政保障能力。2017年，中央财政不断扩大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补助范围，完善政策体系助力扶贫攻坚，强化激

励约束机制提高政策效应。一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转

移支付范围。中央财政共下达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627

亿元，同比增长 10%，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县域新增 94个，

补助县市总数达到 819个，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 50%。二
是丰富转移支付政策目标，支持试点示范和有关生态工程

建设。安排约 81亿元支持甘肃、青海两省加强祁连山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和妥善处理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补偿等

问题；安排约 3亿元支持北京、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开

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安排 7亿元支持福建、江西、贵州 3

省率先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三是安排生态护林员补

助，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安排 25亿元，比上

年增长 25%，支持地方聘用 30多万名生态护林员，发挥了

转移支付资金在生态补偿和脱贫攻坚方面的多重政策作用。

四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财政部

和环境保护部继续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状况和

自然生态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对 23个县市实施了奖惩，

督促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二、通过大气、水、土壤等专项资金，支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大气、水、土壤生态环境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直接

影响老百姓获得感。2017年，中央财政认真履行职能，继续

安排资金，并加大力度支持各地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

坚决向污染宣战，推动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一是落实“大气十条”，支持打赢蓝天保卫战。中央财政

全年共下达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60亿元，支持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落实“大气十条”确定的重点任

务。其中，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4

次会议上的有关指示精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安排 60亿元奖补资金。二是落

实“水十条”，推动重点区域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央

财政全年共下达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15亿元，支持重点区

域重点流域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其中，安排 85亿元，重点

支持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长江、黄

河、南水北调工程上游及汉江等重点流域，并将水污染防治

成绩突出的福建、江苏、湖北、贵州等省纳入支持范围。安

排 30亿元奖励资金，启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政

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重要指示精神，推动

构建共抓大保护新格局。三是落实“土十条”，推动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等重点工作。中央财政全年共下达专项资金 65亿

元，用于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等等

重点工作。

三、多措并举，强化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事关广大农民

根本福祉，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财政高度重视农村

环境保护工作，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和农业农村面

源污染防治。

一是“以奖促治”，突出支持重点。中央财政全年下达

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60亿元，在资金分配上突出重点，

继续对南水北调沿线所在的陕西、湖北、河南、河北、山东

等省加大支持力度，推动这些省份在工程沿线的县市开展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覆盖。继续支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确定的 13万个建制村整治任务，支持推动传统村落

保护工作。二是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2017年启动试

点，安排资金 30亿元，遴选重点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开展有机肥替代试点，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三是

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全年安排 23亿元，围绕加快构建环京

津冀生态一体化屏障的重点区域，选择农作物秸秆焚烧问

题较为突出的有关地区开展试点，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四是支持湖南省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

试点。安排 10亿元，重点支持开展集中连片治理、加大种

植结构调整力度、探索新技术和新模式、加强污染源防控。

五是支持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安排 10亿元，支持开展以地

膜覆盖为主的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时，要求各有关

省份加强残膜回收，探索残膜污染防治方法，推行先回收

利用后补助政策。

四、实施财政奖补政策，支持生态保护与修复

长期以来，受高强度的国土开发建设等影响，我国一些

地区生态系统破损退化，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加剧，生

态系统存在退化恶化风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森

林、草原、湖泊、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休生养息”的重要指

示精神，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奖补力度。

一是继续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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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想指引，在 2016年启动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试点基础上，继续推动试点工作。2017年初，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批示精神，将青海祁连山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纳入支持范围并下达基础奖补资金 20亿元。下半

年，启动第二批工程试点申报工作，经过公开竞争性选拔，

将云南抚仙湖、福建闽江流域、广西左右江流域、山东泰山

区域、吉林长白山区、四川广安华蓥山区等 6个工程纳入第

二批试点支持范围，共下达 60亿元基础奖补资金。二是支

持天然林保护全覆盖。共包括两项政策：一项是实施天然

林保护工程二期，对国有林场林区安置人员安排社会保险

补助、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以及天保工程区管护补助。

2017年安排 227亿元，其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提高到 2013

年社会平均工资的 80%。另一项是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并安排 130亿元停伐补助以及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

三是支持退耕还林还草。共包括两项政策：一项是完善退

耕还林政策。对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退耕还林按每年每亩

125元的标准安排，对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按每年每亩 95

元的标准安排，全年安排 119亿元。另一项是实施新一轮退

耕还林还草政策。还林按 5年每亩 1600元（财政专项每亩补

1200元、中央基建投资每亩补 400元）的标准安排，还草按

2年每亩 1000元的标准（财政专项每亩补 850元、中央基建

投资每亩补 150元）安排。全年安排 92亿元。提前启动完成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确定的 4240万亩任务（原

定 2020年前完成）。四是支持林业改革发展。安排 346亿元，

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将国有国家级公益类补偿标准提

高到每年每亩 10元，对造林、森林抚育和林木良种给予补

助，支持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自然保护区建

设等工作。五是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安排 188

亿元，继续在牧区半牧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通过实施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和绩效评价奖励，引导牧

民禁牧限牧，支持各地加强草原保护建设，促进畜牧业发展

方式转变，推动牧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五、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促进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要从根本上走出一条资源环境代价

较小的绿色发展之路，从源头上推动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减

少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2017年，财政部继续实

施绿色税收体系，同时对重点行业实行结构调整，发挥好财

税政策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引导作用。

一是继续实施绿色税收体系。形成涵盖消费税、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关税等主要税种在内的综合绿色税收体

系。全面推进资源税从量改从价计征改革。开展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二是继续实施钢铁、煤炭

产业“去产能”。钢铁、煤炭产业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

户，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大。中央财政全年共安排奖补资

金 222亿元，支持 29省（区、市）安置职工 70万人以上。截

至 10月底，钢铁行业退出产能 4642万吨，煤炭行业退出产

能 1.62亿吨，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目标任务。三是支持清洁能
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全年共计安排 366亿元，其中，安排

54亿元用于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采利

用及支持燃料乙醇、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等工作；安排

142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政策综合示范、成品油质量升级

工程贷款贴息、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清算等工作；安排新能

源汽车购置补贴资金约 170亿元。全年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

77.7万辆，同比增长 53.3%，继续领跑全球。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

中央财政支持激发小微企业活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打造“双创”升级版。2017年，财政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支

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的决策部署，深刻认识

和把握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发展规律，综合

采取减税降费、财政奖补、引导基金、政府采购等一揽子

政策措施，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激发小微企业活力，取得

明显成效。

一、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一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降低

增值税税率，对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元的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和其他个人免征增值税，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

率由 6%和 4%统一下调至 3%，将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
准统一至 500万元等。二是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力

度。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适用 20%低税率，并给予所
得额减半计算的优惠；对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

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比例由 50%提高到 75%；在京津冀、上海、广东（珠
三角）、安徽（合芜蚌）、四川（成德绵）、湖北武汉、陕西西

安、辽宁沈阳等 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

开展税收政策试点，放宽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条件，扩大优惠

享受主体等。三是进一步停征、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

政府性基金。将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

的免征范围，由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提高到不超

过 10万元。

二、深入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

为进一步发挥城市对创新创业的孵化培育平台功能，

2015年起，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

市场监督总局等启动开展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

范”,支持示范城市聚焦小微企业提升载体孵化能力、优化
公共服务、加大融资支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截至 2017年

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215亿元，先

后支持了北京昌平、上海浦东、杭州、成都、合肥等 30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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